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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道客運路線繼續經營申請審議處理原則」，名稱並修正為「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

路線繼續經營申請審議處理原則」，暨廢止「地區汽車客運路線繼續經營申請審議

處理原則」，並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繼續經營申請審議處理原則」

局　　長　陳文瑞

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繼續經營申請審議處理原則修正規定

一、為依據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七條之一規定，處理公路汽車客運

業營運路線（以下簡稱公路客運路線）繼續經營審議事宜，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公路汽車客運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及公路主管機關，為審核本細則第七條之一

第二項有關公路客運路線「經營服務品質符合大眾運輸需要」，依本處理原則辦理。

　　本處理原則所稱公路客運路線，除有特別載明外，包含國道客運路線及一般公路客運

路線。

三、公路客運路線繼續經營許可效期以五年為原則，其繼續經營營運路線許可證效期之起

訖時間，以前次屆滿效期之次日起開始計算登記之。如經審議給予暫時性改善觀察期

間或核予不足五年較短之繼續經營期間，均納入後續審議准予繼續經營許可效期期間

之計算。

四、公路汽車客運業者（以下簡稱業者）應於營運路線許可證所載有效期限到期日前一年

之前後一個月內，提出繼續經營申請。屬經核准繼續經營營運路線許可證所載有效期

限短於五年者，應於有效期限到期日前六個月之前後十五日內，提出繼續經營申請。

　　業者逾期未提出申請，由轄管監理所（站）通知業者限期於一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

未為申請或以書面通知無繼續經營意願者，經公路主管機關評估尚有運輸需求，得公

告重新受理申請。

　　業者提出之繼續經營計畫書，有缺漏情形經轄管監理所（站）通知補正，應於一個月

內完成補正再次提出，逾期未為補正者，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告重新受理申請。

五、公路客運路線申請繼續經營時，其經營服務品質是否符合大眾運輸需要，審議會依該

業者經營路線之「過去經營實績與缺失改善情形」、「繼續經營計畫」及「業者提升

路線服務品質之相關作為」成績合計後，所得之「服務品質成績」認定之：

（一）過去經營實績與缺失改善情形，佔百分之五十：

１、按營運路線許可證到期日近五年內「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與服務評鑑」該

路線所獲成績之平均值計算（二家以上聯營時，該路線係以班次加權平均

成績認定），佔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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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過去評鑑缺失改善承諾事項達成情形，佔百分之十：由審議委員聽取業者

簡報，按業者對於該路線過去評鑑缺失之改善及承諾事項達成情形予以評

定分數。

（二）繼續經營計畫，佔百分之五十：

１、繼續經營計畫書，佔百分之四十：按業者提送之「繼續經營計畫書」，由

審議會聽取業者簡報繼續經營計畫、詢答後，對其繼續經營之服務品質是

否能符合大眾運輸需要予以評定分數。

２、業者提升路線服務品質之相關作為，佔百分之十：由審議委員聽取業者簡

報，按業者對於該路線提出優於法令規定之提升服務品質之作為，予以評

定分數。

（三）前二款成績合計，為該業者經營路線之「服務品質成績」：

１、「服務品質成績」總分達七十分以上者，審議會得認定經營服務品質符合

大眾運輸需要。

２、「服務品質成績」總分未達七十分者，審議會得認定該業者之經營服務品

質不符合大眾運輸需要；但已達六十分以上者，審議會得建議核予暫時性

改善觀察期間（最長六個月）。

３、經交通部或公路主管機關同意列為改善觀察之業者，應針對營運缺失檢討

改善服務品質，於改善觀察期間屆滿前提出具體改善成效及繼續經營計畫

書，由審議會按改善成效及第二款繼續經營計畫各佔百分之五十配分評定

分數，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評定分數達八十分以上者，審議會得認定該業者改善後之經營服務

品質符合大眾運輸需要並核予五年之繼續經營期間。

（２）評定分數達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審議會得建議核予短於五年

之繼續經營期間。

（３）評定分數未達七十分者，則認定經營服務品質未能符合大眾運輸需

要，不核予繼續經營期間。

（四）路線因故停駛或其他因素無第一款評鑑成績者，得由審議會聽取業者簡報及

詢答後，按第二款佔分百分之百，對其繼續經營之服務品質是否能符合大眾

運輸需要予以評定分數。

六、「過去經營實績」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且無第七點情形之一者，得不經第五點繼續經

營計畫之評定分數程序，逕予認定該業者之經營符合大眾運輸需要；「過去經營實

績」未達六十分之業者，得不經第五點繼續經營計畫之評定分數程序，逕予認定該業

者之經營不符大眾運輸需要。

　　前項認定，國道客運路線由審議會行之；一般公路客運路線由公路主管機關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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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所稱過去經營實績成績，如該路線係二家以上業者經營者，個別業者成績皆應

達八十分以上。

七、業者申請公路客運路線繼續經營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業者出席審議會專案報

告後，由審議會審酌先核予短於五年之繼續經營期間：

（一）申請繼續經營日前六個月內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指標未達「交通部公

路總局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管理系統管理要點」規定標準。

（二）申請經營路線未依規定提供無障礙班次。

（三）申請繼續經營日前一年內該路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發生重大事故（甲級）。

２、因重要機件設備（煞車系統等）或火燒車造成之重傷或死亡事故。

（四）申請繼續經營日前一年該公司因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之二規定

致發生重傷或死亡事故達二次以上。

（五）其他經監理機關通知遲未改善之重大服務缺失。

七之一、業者申請路線繼續經營時，除有第二項規定之情形外，應依下列規定提供無障礙

運輸服務，並於網站及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系統公告預約服務資訊或無障礙班

次發車時刻：

（一）一般公路客運路線及路線里程一百公里（以路線許可證所載為準）以下之國

道客運路線：

１、每日往返共四班次以下，以預約方式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

２、每日往返共五班次以上五十班次以下，每日應提供往返四班次以上固定班

表之無障礙班次。

３、每日往返班次五十一班次以上，每日應提供往返六班次以上固定班表之無

障礙班次，其餘班次應提供民眾預約為無障礙運輸服務，預約班次以往返

二班次為限。

（二）路線里程逾一百公里（以路線許可證所載為準）之國道客運路線：

１、每日往返共四班次以下，以預約方式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班次。

２、每日往返共五班次以上，每日應提供往返四班次以上固定班表之無障礙班

次。

　　路線確實無法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者，經轄管監理所（站）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邀集相關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當地運輸營運者及該管社政

主管機關研商同意後，得免提供無障礙班次。

八、依第五點第三款第三目或第七點經審議會審酌先核予短於五年繼續經營期間之路線，

於屆期前確認完成改善者，核予剩餘之繼續經營期間；經確認未完成改善或仍有第七

點所列情形之一者，依第五點評定分數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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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第五點第三款第三目及第七點第三至五款核予短於五年之路線，由審議會組成專案

小組確認改善成效；第七點第一至二款由公路主管機關確認並於審議會報告。

九、經審議會認定經營服務品質未符合大眾運輸需要之路線，應再檢討路線供需決定是否

重新公告開放路線。

十、審議會依第五點評定分數時，應以記名方式為之。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最高分

及最低分略去不予採計）加總後之總平均成績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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